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2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哈欣 美编：段博伟

5 要闻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

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

中办印发《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
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

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全文如下。
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

督谈话工作办法

（2026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 2026年1

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第一条 为了压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加强对“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地方党委和按照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设立的党组（党
委）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同下级党委（党组）、
单位党组织（以下统称下级党组织）“一把手”
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和严格自律情况开展的谈话（以下简称监督
谈话）。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

属事业单位在本单位开展监督谈话，党的基层
组织开展监督谈话，参照本办法执行。

党组织采取谈话方式处置问题线索或
者开展任职谈话、诫勉谈话，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

第三条 党委（党组）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内监

督制度，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强化对下
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教育、管理、监督，督促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
责、严管所辖。

第四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遵循下列
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二）坚持突出重点；
（三）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四）坚持问题导向；
（五）坚持实事求是。
第五条 监督谈话包括定期谈话和及时

谈话。
党委（党组）应当结合巡视巡察、纪律审查、

审计监督、专项督查、干部考核等情况，制定开
展定期谈话的年度计划，明确工作分工和完成
时限。地方党委在一届任期内、党组（党委）在
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一届任期内，应当做到对
下一级党组织“一把手”定期谈话全覆盖。
下一级党组织“一把手”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党委（党组）应当及时谈话：
（一）信访举报反映其所在党组织管党治党

方面的问题较多或者较为突出；
（二）其所在党组织因履责不力或者作风不

正被上级党组织通报批评，或者引发负面舆情、
造成不良影响；
（三）其所在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检查、考核中，被发现存在的问题较多或
者较为突出；

（四）其所在党组织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
违纪违法案件、严重“四风”问题，暴露出的问
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
整改；
（五）其本人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作

风、纪律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六）其他需要开展及时谈话的情形。
第六条 党委（党组）办公厅（室）〔履行办

公厅（室）职责的部门，下同〕负责组织监督谈
话工作。纪律检查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宣
传部门、巡视巡察机构以及审计机关等相关单
位立足职能职责予以配合，提出被谈话人人选
的建议，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根据需要派员
参与谈话。

第七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由党委（党
组）领导班子成员作为谈话人，采取个别谈话的
方式进行。其中，对市（地、州、盟）、县（市、区、
旗）、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开展定期谈话
的，应当由上一级党委书记作为谈话人。

第八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根据被谈话
人及其所在党组织的实际情况确定谈话内容，
做到直奔主题、直面问题，见人见事见思想，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只讲成绩不讲问
题，防止当老好人、爱惜羽毛，防止面面俱到、走
过场。

第九条 开展定期谈话的，谈话人应当认
真做好谈话准备，对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法规文件，

深入了解被谈话人及其所在党组织有关情况。被
谈话人应当认真对照上述法规文件开展自查，深
入查找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严格
自律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开展及时谈话的，谈话人应当聚焦被谈话人
存在的问题，做好谈话准备。
第十条 开展定期谈话，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被谈话人报告自查情况；
（二）谈话人通报有关情况、严肃指出问题；
（三）被谈话人就有关问题作说明；
（四）谈话人提出整改要求；
（五）被谈话人作表态发言。
开展及时谈话，参照前款规定进行，并形成相

关记录。
第十一条 被谈话人应当围绕监督谈话指出

的问题，认真对照检视，在谈话结束后1个月内提
出整改措施，并将谈话后的思想认识、整改措施向
开展谈话的党委（党组）报告。其中，对于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整改措施，应当向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通报。

被谈话人应当在谈话结束后3个月内向开展
谈话的党委（党组）报告整改情况。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办公厅（室）应当汇总
留存谈话记录、被谈话人整改措施以及整改情况
等材料，并将有关情况抄送本级纪律检查机关（派
驻本单位的纪检监察组）、组织（人事）部门和其他
相关单位。

第十三条 党委（党组）在制定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和年度任务安排时，应当把开

展监督谈话作为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责任的重
要内容。

党委（党组）在每年年初报送的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中，应当专门报告上一
年度开展监督谈话工作的情况。党委（党组）书
记应当将开展监督谈话情况作为每年述职的重
要内容。

第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
核等相关考核工作中，应当了解下级党委（党
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开展监督谈话工作的
情况。

第十五条 上级党组织在对下级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
视巡察中，应当注意发现和推动解决监督谈话工
作存在的问题。

纪律检查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把党委
（党组）开展监督谈话情况、被谈话人整改情况纳
入日常监督。

第十六条 对于监督谈话中涉及党组织尚未
公开的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有关人员
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
纪严肃追究责任：
（一）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不履行或

者不正确履行监督谈话职责；
（二）被谈话人在监督谈话中不如实报告

情况；
（三）被谈话人落实整改要求不到位，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甚至顶风违纪；
（四）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八条 军队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军队

党委开展监督谈话工作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央纪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从今年开始，省
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保证换届工
作顺利开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近日，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
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
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
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
续正风肃纪反腐，广大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
识不断增强，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得到根本
扭转，为严肃换届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也要清醒认识到，选人用人中的腐败现象
和不正之风还禁而未绝，有些问题存在反弹
回潮风险，有些问题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干
扰破坏换届的隐患尚未完全消除，对此必须
高度重视。
《通知》明确了“十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

即：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
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
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
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
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
换届。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
依法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强化思想引导，做到教育

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抓好学习教育，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巩固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成果，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代表委员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党委书记和纪检监
察机关、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与重点岗位
干部和相关人员进行专题谈心谈话，提醒他们
带头遵守换届纪律。加大警示教育力度，注意
用好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党
员干部和相关人员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警钟长鸣。
《通知》强调，要严格监督查处，始终保持

整治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突出重点强化监
督检查，用好巡视巡察、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等

成果，注重加强提前分析研判，全面深入进行风
险排查。对个别顶风违纪、铤而走险、冲击底线
的苗头和倾向，要及早发现、及时处置。多措并
举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各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
检监察机关等，对换届风气开展巡回督查。大
会选举期间，上级要派驻督导组，对换届选举和
会风会纪进行现场督导。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
用，用好“12380”、“12388”等举报平台和信访、
网络等渠道，及时受理、优先办理反映违反换届
纪律问题的举报。严厉查处违规违纪违法问
题，坚持零容忍，对违反换届纪律、破坏换届风
气的行为露头就打，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查

处，严肃通报问责。坚决打击诬告陷害、恶意举
报等行为，对受到不实举报已经或者可能造成
不良影响、确有必要澄清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
进行澄清。
《通知》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履行主体
责任，要把抓好换届风气监督作为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领导
和统筹，与换届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推
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
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增强合力。
要把换届风气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内容，对因履职不力导致
本地区换届风气不正、纪律松弛涣散，造成恶劣
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和有关人员的责
任。对换届选举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该发现没有
发现，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的，既追究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
织责任。


